
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审批
	审批事项名称
	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审批
	是否行政许可事项
	是

	受理范围
	珠海市香洲区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市住建局发放）

	受理条件
	《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条件

	是否限制性审批事项
	否

	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申请企业自行登录建设业务管理系统（访问网址：http://219.131.222.110:8899/cbms/）进行用户注册及资料填写，上传相关附件后申报。并提交以下纸质资料：
（一）《珠海市建设工程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申请表》一份。

（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三）因技术工艺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提交相关设计文件或规范规定。

备注：1、以上材料需提前一个工作日申请；2、以上材料需核对原件，扫描件、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受理机构及地点
	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63号窗口（珠海市红山路230号三楼）

	责任科室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科

	审批决定机关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审批流程
	受理----审查---批准

	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发文类型
	《珠海市建设工程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许可证》

	是否有年审
	否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
	无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

	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
	2538985、2112542

	法律救济办法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备        注
	有关表格可在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网（http://zjj.zhuhai.gov.cn/）下载后用A4型纸打印。



